
九十六年一月至三月份事例 

 

 一、中國破壞我與邦交國關係 

 

(一)尼加拉瓜總統奧德嘉 1 月上旬承諾將續與台灣維持外交關係，惟仍續與中國大陸往來，並歡

迎中國比照巴拿馬及多明尼加前例，在尼國設置商務辦事處。(普通)宏都拉斯旅遊部長馬丁內斯

2 月 12 日表示，宏國不僅歡迎中國遊客，亦歡迎中國旅遊開發商赴宏投資，為此宏政府正致力

開展 2006 年至 2021 年「國家永續發展旅遊戰略」，及計劃於科潘遺址附近興建國際機場，俾

未來 15 年內提高旅遊競爭力，強化旅遊基礎設施，大幅增加外國遊客數量。 

 

(二)加勒比海共同體(CARICOM)親中會員國巴貝多 2 月 12 日至 14 日出席於聖文森國舉行之第

18 屆元首高峰會期間，曾提議該共同體與中國加強關係，惟經我積極洽請友邦貝里斯、聖克里

斯多福及聖文森國等會員國於會中發言助我，終未成案。 

 

(三)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2 月 15 日就聯合國駐海地維和部隊延期一年乙案進行表決，惟因中國堅

持循例續延半年，經與其他派遣維和部隊國家秘魯、美國、加拿大、巴西、英國及法國協商，始

改為延期 8 個月。中國駐聯合國大使王光亞並呼籲聯合國，因應海地國內情勢變化更新，更改

優先考量順序並調整任務目標，以滿足海地人民實際需求。 

 

(四)為利哥斯大黎加企業拓展外銷至中國及其他亞洲國家，哥國 China Ya 組織 2 月 27 日於哥

京舉辦哥中(國)貿易座談會，座談會重大議題包括貿易付款方式、後勤海運及其他文化方面等，

該組織並委請國內外專家以專業暨個別座談方式提供諮詢，座談會中並提供 2007 年 4 月 15 日

至 30 日中國廣交會資訊。(按：該座談會已連續舉辦 5 年，並獲薩爾瓦多工商協會、尼加拉瓜工

業總會及瓜地馬拉商業總會等機構支持。) 

 

(五)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秦剛 3 月下旬針對我外交部長黃志芳應聖露西亞邀請赴訪事表示，有關安

排已違反中國與聖國建交公報確立之原則，中方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及堅決反對，中國駐聖露西亞

大使已奉命向聖政府提出嚴正交涉。台灣當局竭力使用各種卑劣手段，企圖於國際上製造「兩個

中國」，實現台獨政治目的，破壞中國與建交國友好關係，該一圖謀肯定不會得逞。中國堅決反

對與中國建交國家與台灣進行官方及軍事交流。 

 

(六)由中國幕後策動之「中美洲--中國友好協會」於 3 月 23 日假尼加拉瓜首都馬納瓜舉行成立大

會，計有哥斯大黎加、薩爾瓦多、瓜地馬拉、宏都拉斯、尼加拉瓜及巴拿馬等 6 國代表團出席，

會後發表「馬納瓜宣言」，呼籲中美洲各國與中國展開全面經貿文化交流，並依各國國情推動與

中國大陸關係正常化。(按：中國友協代表團及巴拉圭友協代表團亦分別以貴賓及受邀國身分出

席。) 

 



(七)哥斯大黎加「號外報」3 月 14 日及 15 日以「中國與哥斯大黎加更親近」(China mas cerca 

de Costa Rica)標題，報導新華社駐拉丁美洲總分社社長潘國俊、總經理黃永賢接受該報集團總

裁 William Gomez 接待，G 總裁並強調該報與新華社關係之重要性，尤其該報成立之初即與新

華社維持良好關係，並將恢復雙方商業關係。 

 

二、中國阻礙我與非邦交國發展實質關係 

 

(一)本年「嘉欣專案」總統出訪中南美州友邦返程過境美國洛杉磯前，中國向墨西哥政府施壓，

臨時取消我專機通過墨國領空之飛越權，致我團抵洛時間被迫延後數小時，各項原訂行程亦大受

影響。 

 

三、中國阻撓我參與國際組織活動(無可公開案例) 

 

四、中國打壓我 NGO 活動(無可公開案例) 

 

五、破壞我僑務工作 

 

(一)巴西里約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3 月 10 日舉行「就職典禮暨反獨促統大會」，該會第 4 屆會

長詹慧華致詞時，反對陳總統所提「四要一沒有」，中國駐里約總領事嚴小敏、親中僑團里約華

聯會會長陳烈益、及巴西華人協會會長吳耀宙均應出席。 

 

(二)巴西聖保羅華僑團體 3 月 11 日舉行座談會，強烈譴責陳總統水扁「四要一沒有」之「臺獨」

言論。另巴西中國和平統一促進總會會長張無咎指出，陳總統水扁所作「四不一沒有」承諾，表

示渠為一毫無誠信政客，渠「臺獨」圖謀絕無法得逞。此外，巴西里約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主席

詹會華女士 3 月間出席旅巴西華僑舉行之大型反獨促統活動時表示，陳水扁總統以「四要一沒

有」取代「四不一沒有」承諾，足證渠為一毫無誠信之臺獨政客。 

 


